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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文件              
  

 

沪经信规范„2021‟1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上海市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差别电价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相关委、办、局： 

《上海市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差别电价实施管理办法》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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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2021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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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差别电价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节能降耗、推进本市产业结构调

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深

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发改价格„2017‟1941号）》、《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

价格规„2018‟943 号）、《十六部门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

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7‟30 号）、

《上海市供用电条例》和《关于本市促进资源高效率配置推动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8‟41 号）等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差别电价的涵义） 

本办法所称差别电价，是指按照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的有关

规定，对符合差别电价对象认定标准的情况，根据国家和本市有

关加价政策，向所属企业加收高于普通电价的电费。 

第三条  （实施差别电价对象认定标准） 

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可对其实施差别电价： 

（一）列入国家及本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和淘汰

类的； 

（二）生产单位产品能耗超过国家或本市颁布的强制性限额

标准的； 

（三）列入本市各区通过实施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制度认定为

D类（整治淘汰类）且列入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的； 

（四）其他国家及本市相关文件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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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加收标准） 

（一）计量范围 

1.加收对象用电量能够通过市电力企业安装的收费电表（按

照国家计量标准）单独计量的，仅对该对象用电量加收差别电价。 

2.加收对象用电量不能单独计量的，对全部用电量加收差别

电价。 

（二）加价标准 

1.限制类装置用电量每千瓦时加价 0.20 元；淘汰类装置用

电量每千瓦时加价 0.50元。 

2.对单位产品能耗超过限额标准一倍（含）以内的，比照限

制类装置电价加价标准执行；对单位产品能耗超过限额标准一倍

以上的，比照淘汰类装置电价加价标准执行。 

3.对实施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制度认定为D类（整治淘汰类）且列

入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的，对企业全部用电量，每千瓦时加价 0.50元。 

    存在本办法第三条（认定标准）中多项情形的，按照就高原

则执行，但不重复执行。 

第五条  （职责分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经济信息化委”）

负责总体协调差别电价政策制定和完善，根据国家淘汰落后及化

解过剩产能等相关要求研究制订和调整差别电价实施范围等。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发展改革委”）负

责制订和调整差别电价加收标准、绩效评价等。 

上海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负责差别电价增加

的电费收入的核算管理、拨付使用、监督等。 

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统筹推进差别电价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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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操作程序） 

（一）筛选 

各区产业部门根据差别电价认定标准，筛选提出拟执行差别

电价的企业名单，并向社会进行公示。根据公示结果审定最终执

行差别电价的企业名单，报送市经济信息化委并通知执行差别电

价的企业。 

（二）执行 

市经济信息化委根据各区报送的企业名单通知市电力公司

加收差别电价电费。市电力公司按月收缴差别电价电费。 

（三）退出 

调整后导入项目符合本市有关产业规定时，或通过改造提升符

合产业规定的，相关主体可书面向所在区产业部门提出停止执行差

别电价申请。经相关部门核实符合退出条件的，报送市经济信息化

委退出执行差别电价；不符合退出条件的，继续执行差别电价。 

第七条  （电费收缴） 

市电力公司按照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名单，及时足额收取差

别电价电费，对差别电价电费收入单独立账管理，并监测执行差

别电价的企业日常用电情况。 

市电力公司须在月度终了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差别电价增

加的电费收入全额上缴市级财政，纳入市级财政预算。 

第八条  （监督和管理） 

各区产业部门负责日常管理，每年向市经济信息化委上报本

区差别电价执行情况，如发现重大问题，及时上报。 

市电力公司负责对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用电和电费收缴情况

进行监测，并及时向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上报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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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产业园区和结构调整工作领导小组

有关成员单位对各区执行差别电价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九条  （资金使用及监督管理） 

差别电价增加的电费收入作为本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的来

源之一，专门用于本市节能减排专项工作，监督管理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 

第十条  （违规处理） 

相关部门、机构、企业如存在瞒报、伪造、篡改数据，骗取、

挪用、截留专项资金等违规行为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争议处理） 

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对执行过程有异议的，主要由各区相关

部门处理解决，市经济信息化委加强指导和协调处理；对执行差

别电价所引起的法律争议，依照相关法律程序解决。 

第十二条  （附则） 

本办法由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7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5 月

16日止。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4月16日印发 

  

 


